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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文部科學省於本月 19 日向中央教育審議會法律專業研究所

(Law School)特別委員會提出，將針對招生不足的法律專業研究所刪

減補助金。近期內會設定具體的刪減基準，於 2014 年開始執行。 

近來由於學生人數過少的研究所，討論形式的課程難以授課，教

學品質也恐下滑等問題受到指謫，刪減補助金的條件將擴大，促使招

生員額率低的研究所停止招生。 

以往刪減補助金的條件為：前年度招生考試的競爭倍率不到 2

倍，且「合格率不到全國平均一半」與「當年度春季畢業生中參加司

法考試的人數不到一半，且合格率不到全國平均一半」兩條件中，連

續三年符合其一者。今年度設有法律專業研究所的全國 73 校中符合

上述刪減條件的共有 6 校，其中有 2校決定進行併校，另有一校決定

停止招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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